
北京市对外贸易学校校长职位说明书

	职位类别
	行政管理类

	职位等级
	管理五级

	职位职责
	1.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路线、教育方针、政策、国家法律和上级指示精神。 
2.负责学校全面行政工作。
3.保证学校教学秩序平稳有序；保证学生和教职工人身安全；遵守国家财经法规。
4.加强中层干部和教职工队伍建设，不断提高教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和工作能力。

	工作任务
	在校党委领导下，全面负责学校的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等工作。

1.研究拟订和执行学校发展规划、管理制度、教育教学管理、组织机构设置方案；组织制定和实施具体规章制度、年度工作计划。

2.组织开展教学活动和教育教学研究，加强教育教学管理，严格执行课程方案和教学计划，负责招生、考试、就业和学生学籍管理等工作。

3.组织开展学生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和心理健康教育，推动学校思政课创新，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。合法合规选用使用教材，组织开展学校文化活动和科学普及活动，建设文明校园。

4.研究拟订和执行学校重大建设项目、重要资产处置、重要办学资源配置等方案，管理和保护学校资产。

5.研究拟订和执行学校年度预算、大额度支出，加强财务管理和审计监督。

6.加强教师等各类人才日常教育管理服务工作，研究拟订和执行学校薪酬分配和福利待遇方案。依据有关规定与教师以及其他工作人员订立、解除或终止聘用合同。

7.维护学校安全稳定，做好后勤保障工作。

8.组织开展学校各类对外交流与合作，加强家校社联系,形成育人合力。

9.向校党委报告重大决议执行情況，向教职工大会(教职工代表大会)报告工作，支持群团组织开展工作,依法保障师生员工合法权益。

10. 履行法律法规和学校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。

	 工作标准
	1.完成上级部署的工作任务。
2.完成学校年度工作计划。
3.保证教学和办公秩序平稳。
4.没有发生安全责任事故。
5.年度绩效考核为合格及以上。

	任职条件
	1.具有中高级职称，掌握教育学、心理学、教育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知识。
2.熟悉党的教育方针和职业教育的政策与法规，了解职业教育发展的方向和趋势。
3.具有科学决策能力、组织管理能力和执行力，有较强的书面和口头表达能力，能掌握学校教学工作的全局，指挥分管部门的业务工作。
4.具有较强科研能力，熟悉职业教育专业教学与管理。
5.身体健康。

	备    注
	


